
活动现场巧妙划分为“法治

非遗互动区”与“专业法律咨询

区”两大板块。在互动区内，墨香

与甜味交织，传统技艺与法治元

素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居民们兴

致勃勃地排队体验，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亲手滚轮印制出刻有

法治标语的精美版画，或是挑选

印有“法言法语”的团扇扇面，通

过非遗漆扇工艺，将其浸入调好

色的漆水中， 随着提拉转动，斑

斓的漆色与扇面上的法治金句

完美融合，制成一把把独一无二

的“法治漆扇”；或是看着熬化的

糖稀在艺人手中翻飞，再亲自吹

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糖人。 一印

一绘、一捏一吹之间，原本抽象的

法律条文变得可触、可感、可尝。

居民们手中轻摇的法治漆

扇， 不仅扇来了初夏的清凉，更

扇动了法治文化的清风；口中品

味的法治糖人，不仅带来了舌尖

的甜蜜，更让法律的温情融入了

心田。此次民法典游园活动让民

法典从“纸面”走向了“地面”，从

“文件”走进了“生活”。带着孩子

全程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张女

士感触颇深：“以前总觉得法律

条文枯燥生硬、离生活很远，没想

到学法可以这么有意思！ 这种寓

教于乐的普法方式特别接地气。”

另一侧，来自律所的资深律

师与公证处的公证员坐镇现场，

化身居民身边的“法律顾问”。 咨

询内容涵盖了婚姻家庭、 财产继

承、合同纠纷、邻里矛盾等与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

法律专业人士们耐心倾听， 摒弃

晦涩难懂的法言法语， 坚持用通

俗易懂的“大白话”抽丝剥茧，逐

一给出专业且务实的解答。

本次法治非遗游园会，以非

遗文化为纽带、以趣味游园为载

体，将法治教育、文化传承与便

民服务深度融合，既让传统非遗

文化焕发新生，又让冰冷的法律

条文充满烟火温度。

今年 5 月，恰逢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与第三届上海法治文化节。 近日，徐汇

区司法局康健司法所依托“康乐汇”这一社区公共空间，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了

“‘印’证法治，‘扇’迎新风，‘糖’话民典———2026 年民法典宣传月·法治非遗游园

会”。 活动创新普法宣讲形式，以非遗文化为媒介，将法治宣传与游园体验深度融

合，吸引了大量辖区居民驻足参与，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

记者 吴会雄

法治非遗游园会：让民法典在烟火气中“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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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电动自行车却三心二意玩

手机，结果不慎撞到路边排水沟盖

板，摔成植物人，这起事故后果应

该由谁来承担？ 近日，北京房山法

院审结一起因撞上路边翘起排水

沟盖板而受伤索赔的案件。法院判

决认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存在妨

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是事故发生的

主要原因，自担 70%的责任。

2023年 10月， 孟某驾驶电动

自行车行至房山区某路段时， 电动

自行车前轮与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

板接触，导致孟某摔倒发生事故。

经司法鉴定， 孟某因事故导

致四肢瘫痪， 伤残等级被评定为

一级， 已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

主行动能力， 日常生活与医疗护

理需完全依赖他人。 孟某被转移

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 共支出医

疗费 50 余万元。

某路政养护公司负责案涉路

段养护。 在与该公司协商无果后，

孟某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

护理费等各项费用 300 余万元。

孟某家属认为， 翘起的水沟

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

因， 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

段负责日常养护作业的有关单

位， 未能及时采取措施排除安全

隐患，应承担主要责任。

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

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非通行，

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

响道路正常通行，自身不存在侵权

行为；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已载明，

违法驾驶是导致孟某事故发生的

全部原因，因此，孟某应当对损害

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事故发生时，

孟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本应在非机动

车道行驶， 却歪斜行驶至路边排水

沟处，且未佩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

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法院认为，孟某作为电动自行

车驾驶人， 具有安全驾驶的义务。

孟某不顾安全驾驶规则，存在妨碍

安全驾驶的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

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

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

及时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

安全隐患，存在一定过错。

最终，法院判决，孟某就本案

的损害后果承担 70%的责任；路政

养护公司承担 30%的责任，并赔付

孟某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

具费、残疾赔偿金等 100余万元。

风险防范意识，是交通参与者

在路上的“隐形安全带”。 本案中，

骑行过程中未依法佩戴头盔且分

散注意力去操作手机，是导致孟某

受伤的主要原因。 法官提示，在参

与公共交通时，各民事主体必须对

自身安全负首要责任，绝不能存在

任何侥幸心理。尤其对于“肉包铁”

的非机动车驾驶人， 更要意识到，

个人防护（头盔）、规范行为（专注）

和风险预判（观察）三者缺一不可，

共同构成安全行驶的基石。

法官也提示道路养护单位需

以案为鉴， 持续加强风险识别能

力，将职责前移，主动排查安全隐

患，及时修复类似“翘起盖板”等公

共道路设施，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

理体系的安全性。

无论骑行非机动车或驾驶机

动车，不分心不分神是保障交通安

全的前提。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往

往会给当事人带来生命危险和财

产损失。 因此广大“低头族”需谨

记，规范驾驶，安全伴行。

（来源：《新民晚报》）

骑车玩手机摔成植物人

家属向路政养护公司索赔 300 万元

最高人民

检察院日前下

发通知， 要求

各级检察院办

理自身作为赔

偿义务机关的

侵犯人身自由

国家赔偿案件

时， 执行新的

日 赔 偿 标 准

495.94 元。

据最高检

控告申诉检察

厅有关负责人

介绍， 国家统

计局 2026 年

5 月 15 日公

布，2025 年全

国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为

129441 元。 按

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提

供的日平均工

资计算公式，

日平均工资为

495.94 元。 根

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赔

偿法》 第三十

三条和《最高

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 第二十一条第 2 款

规定， 各级检察院自

2026 年 5 月 18 日起，

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

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

赔 偿 金 ， 按 照 每 日

495.94 元计算。

（综合自： 央视新

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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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

居民咨询法律问题

7 万余元金饰放在合租宿舍，

竟被朝夕相处的室友偷走并销赃，

这让报案人王阿姨气愤不已。 近

日，上海徐汇警方成功破获这起宿

舍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钱某，

并依法对其刑事拘留。

市民王阿姨日前神色焦急地

来到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长桥

新村派出所报案。 原来，王阿姨是

一名医院护工，与同事合租在徐汇

区一处宿舍内。 当天，她在整理随

身物品时，发现放在包里的两件金

饰不翼而飞，总价值 7 万余元。 她

回忆起自己曾把其中一只金手镯

拿出来给室友看，怀疑是被其中某

人偷走。

接报后，民警立即对案发现场

进行初步勘查。 宿舍里没有监控，

于是警方寻找其他的破案思路。

考虑到嫌疑人作案后大概率会去

销赃， 警方将排查重点聚焦在地

区内各金店。 通过逐一调取金店

视频录像、细致核查交易记录，民

警发现，案发后不久，一名与王阿

姨室友钱某体貌特征高度吻合的

女性曾前往一家金店，民警随即锁

定钱某为重点嫌疑对象，并迅速将

其传唤至派出所。

经讯问， 钱某很快承认了自

己的盗窃行为并交代， 此前看到

王阿姨拿出金手镯给大家看，便

心生贪念， 一直暗中留意对方的

作息和首饰存放习惯。 某天傍晚，

钱某看到王阿姨去厨房做饭，存

放首饰的斜挎包放在了床头，趁

宿舍无人之机， 悄悄偷走斜挎包

内的金饰，随后前往金店销赃。 至

案发时， 其已将两件被盗金饰置

换成其他金饰和 2 万余元现金。

目前， 犯罪嫌疑人钱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贵重物品尽量妥善保管，确需

存放在人员流动频繁的复杂场所

时， 务必存放于带锁的容器内，切

勿在他人面前随意露财，避免被别

有用心之人盯上；同时，定期检查

个人财物状态， 发现财物被盗，应

及时报警，配合警方开展调查，最

大限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7 万余元金饰不翼而飞

警方抓住细节迅速破案

记者 吴会雄 通讯员 吴强

警方提醒 >>>

被盗的项链


